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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理工人事处[2025] 5 号 

 

关于开展 2025 年度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

评聘工作的通知 

各有关单位： 

根据国家、上海市及学校相关文件精神，学校开展 2025

年度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评聘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 

一、申报系列与范围 

（一）申报系列 

高校教师（含学生思想政治教育）、科学研究（含党务与

行政工作人员）、工程技术、实验技术、图书资料、档案等专

业技术职务系列。 

会计、审计、卫生等其他实行社会评议的专业技术职务

系列，须经社会评议通过后，且有空岗的情况下可以申报。 

（二）申报范围 

当年度未达法定退休年龄且符合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

务条件的各类人员。 

已聘专业技术职务与实际任职的专业技术岗位不相一

致的副高级及以上人员，经本人申报，可进行转系列评聘，

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正常晋升评聘程序进行。 

连续三年未通过评聘的人员，停止申报资格一年。在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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攻读本校研究生学历学位的人员，博士自入学起三年内，硕

士自入学起二年内，不得申请晋升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。 

二、岗位限额 

以上海市核定的专业技术岗位结构比例为依据，根据学

校一级博、硕士点学科的分布情况和事业发展需要，核定当

年度各学院（部）正常晋升高等教育系列的高级专业技术岗

位的拟聘数，其他专业技术职务系列及各“序列”“擂台赛”

“高水平代表性成果”的高级专业技术岗位拟聘数另行下达。 

三、学院（部）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成立专业技术职务聘任推荐组，负责学院申报人

员的推荐 

1. 差额推荐申报人员。学院拟聘岗位数额度≤3 个，可

推荐人数为“拟聘岗位数额度＋1”；拟聘岗位数额度＞3 个，

可推荐人数为“拟聘岗位数额度＋2”。 

2. 提出推荐意见。综合学科需要、应聘人员综合能力及

表现，向校专业技术岗位（职务）聘任评议委员会提出应聘

人员名单。 

（二）成立专业技术职务聘任评议投诉（申诉）受理小

组 

负责监督、受理本学院人员在申报专业技术职务过程中

的相关投诉与申诉。 

（三）机关直属部门其他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申报

推荐由机关党委、图文信息党委等其他专业技术职务聘任推

荐组参照学院（部）要求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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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思政教育序列、党务与行政序列高级专业技术职

务的申报推荐由党务工作人员与学生思政教师专业技术职

务聘任推荐组（办公室设在教师工作部）参照学院（部）要

求执行。 

四、申报的基本条件 

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申报的基本条件、学术与技术成果等

须符合《上海理工大学教师职务及其他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办

法》。 

（一）在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等某方面取得

突出业绩的教学科研岗位人员，可根据学校制定的《上海理

工大学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晋升实施办法（高水平代表性成

果）》《上海理工大学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晋升实施办法（教学

序列）》《上海理工大学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晋升实施办法（工

程序列）》等分类晋升文件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。 

（二）科研学术业绩成果突出的教学科研岗位人员，可

根据学校制定的《上海理工大学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晋升实施

办法（学术擂台赛）》破格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。 

（三）学生思政岗位人员依据《上海理工大学专业技术

职务晋升实施办法（思政教育序列）》申报学生思想政治教育

方向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，党务与行政岗位人员依据《上海理

工大学专业技术职务晋升实施办法（党务与行政序列）》申报

党务研究、高教管理方向高级专业技术职务。 

（四）学校在站全脱产博士后（不含延期出站人员）可

申报副研究员职务资格，学术与技术能力要求须达到《上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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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工大学专业技术职务晋升实施办法（绿色通道）》规定的申

报条件。 

（五）暂停受理“绿色通道”“沪江学者”特聘岗位申报。 

（六）以唯一通讯作者（第一作者是本人指导的本校学

生）在校定 A 类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，可作为连续申报的

新增业绩。 

五、聘任评议结果 

（一）学术与技术能力评议结果 

1.通过“正常晋升”（含“思政教育序列”“党务与行政

序列”）申报正高级职务人员，学术与技术能力评议结果中

“达到”的数量不小于 4 且“未达到”的数量不大于 2；申

报副高级职务人员，学术与技术能力评议结果中“达到”的

数量不小 3 且“未达到”的数量不大于 1，方可进入校聘任

评议环节； 

2.对于“学术擂台”“教学序列”申报正高级职务人员，

学术与技术能力评议结果中“达到”的数量不小于 4 且“未

达到”的数量不大于 1（“未达到”的数量为 1，其他结果须

均为“达到”）；申报副高级职务人员，学术与技术能力评议

结果中“达到”的数量不小于 3且“未达到”的数量不大于

1（“未达到”的数量为 1，其他结果须均为“达到”），方可进

入校聘任评议环节。 

（二）聘任评议结果 

聘任评议采取计分制，计分规则如下： 

1.聘任评议综合得分由学术与技术能力评议得分与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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聘任评议会评议得分组成，各占50%，采用百分制； 

2.学术与技术能力得分： 

100分 ×“达到”份数+ 60分 ×“基本达到”份数 + 0分 ×“未达到”份数

总送审份数
 

3.校聘任评议会评议得分为： 

100分 ×“同意”票数

应到专家数
 

4.正常晋升（含思政教育序列、党政序列）聘任评议综

合得分应不低于 60 分；校内思想政治素质、教育教学能力和

科学研究能力考核中，若有 1 项为“基本达到”，或学术与

技术能力评议结果中有 2 个“未达到”的，聘任评议综合得

分应不低于 70分；教学序列、工程序列、学术擂台、高水平

代表性成果聘任评议综合得分应不低于 75分。 

5.按照聘任评议综合得分从高到底排序，排序靠前且在

岗位限额内的视作通过校聘任评议。 

六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本校人员在职攻读研究生学历学位期间所取得的

不以上海理工大学为第一单位的学术、技术成果，不得作为

晋升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的评聘材料。 

（二）35周岁及以下的青年教师晋升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，

原则上应具有累计 1 年及以上的产学研践习、到国内外高水

平大学和研究机构访学等教师专业发展培养经历或助教经

历并经考核合格。 

（三）党务与行政序列申报人员当前所具备专业技术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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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水平由校专业技术职务聘用工作小组根据个人已获专业

技术职务资格、实际工作经历等进行认定。 

（四）学术与技术能力评议外送第三方评审机构的主要

代表性成果需为符合《上海理工大学教师职务及其他专业技

术职务聘任办法》中有关学术与技术能力要求的近 5 年学术

技术成果，连续申报人员至少提交 1 项上年度 7 月 1 日至申

报当年度 6 月 30 日之间的新增业绩。 

（五）申报人员当年度通过学校资格审查，视作当年度

有效申报。 

（六）在学术论文成果中，上海理工大学学报（含自科

版、社科版）上发表的论文至多使用 1篇。 

（七）专业技术岗位人员所申报的专业技术职务所属学

科、职务系列及提供的学术技术成果应与其从事工作岗位、

学科一致或紧密相关。 

（八）攻读博士期间（在上海理工大学工作期间攻读博

士学位除外）所获学术成果（含收稿、录用或发表的论著，

申请的项目、专利等）不可作为申报业绩使用。 

（九）外籍教师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学生工作经历不

仅限于辅导员或班主任。 

（十）自2025年起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自主开展

专业技术职务聘任评议述职及推荐工作。 

（十一）本通知与《上海理工大学教师职务及其他专业

技术职务评聘办法》（上理工[2022]102号）不一致之处，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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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通知规定执行。 

七、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安排及流程见附件。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上海理工大学人事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2 月 2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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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附件： 

 


